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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公平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实现

张 欣*

摘 要 伴随智能社会的兴起,算法公平已跃升为人工智能治理最为核心和紧迫的议题。

基于主体和技术生命周期,算法公平可被归类为个体算法公平和群体算法公平;起点算法公

平、过程算法公平和结果算法公平。以此类型框架为据审视我国算法公平规范现状,可见其呈

现出体系化不足、可操作性欠佳、规范维度失衡、治理工具缺失以及对具备通用目的的人工智

能与特定人工智能存在治理盲区等问题。为破解算法公平治理之困,应依循算法公平的技术

机理和伦理关切,凝练法律、伦理和科技之间的内在共识,将算法非歧视原则作为算法公平治

理底线,实现跨领域共识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我国应立足反歧视法理,通过动态构建差

异化的受保护特征清单、打造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算法歧视审查框架,建立合法性与必要

性并重的算法影响评估机制,探寻算法公平的融贯理路与法治化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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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的智能化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攀升。作为

市场和政府之外调控资源的“第三只手”,算法通过分类、排序、过滤、搜索、推荐、预测、评估等

技术组合,直接塑造着人们被对待的方式和潜在机会。〔1〕然而,在人类不可逆转地步入数字

化生存的进程中,算法不公的风险日益凸显,成为亟待应对的严峻挑战。算法产生的偏见和歧

视常被隐藏在代码之中,具有极强的跨域性和“结构锁定性”,系统性地侵蚀个人权益和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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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算法公平和数字正义因而跃升成为人工智能治理最为核心和紧迫的议题。无论是我国最

新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还是凸显全球关切的《布莱切利宣言》以及联合国首个关

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2〕均将算法公平置于可信向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版图之

首。尽管算法公平治理的紧迫性已不容忽视,我国法学界对于算法公平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关

注却尚显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领域的治理实践,侧重于从部门法规制和域外立法比

较的视角切入。〔3〕这些研究为算法治理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不仅

制约了算法公平规范体系的构建,也造成了法律治理与技术实践的断裂。算法公平在法律意

义上所蕴含的规范诉求与技术开发者的理解存在偏差。司法裁判中所强调的个案公平和情境

敏感性与通过量化指标实现算法公平的技术思维之间亦存在巨大鸿沟。〔4〕更为严峻的是,

法律人对缓解算法不公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寄予过高期望,反而忽视了算法公平立法的紧迫性,

相关规则未能及时跟进,最终酿成了实践中“曲直难明、公道难彰”的窘境。〔5〕与此同时,作
为科技伦理之首要原则的算法公平也失去了被法律吸纳、确认和转化的机会,导致法律、技术

和伦理各行其是的割裂局面。鉴于算法公平治理在实践中的紧迫性与理论基础的薄弱性,本
文拟系统梳理算法公平的多元内涵,深度剖析我国算法公平治理规范的现状与不足。在此基

础上,立足于法律、技术、伦理三位一体的融贯思路,厘清算法公平的衡量尺度与判据,探寻一

套明晰可据的算法歧视认定判准,以期为在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中捍卫数字公民的平等与尊严

探索“法治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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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载联合国官网,

https://www.undocs.org/Home/Mobile? FinalSymbol=A%2F78%2FL.49&Language=E&DeviceType=
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6月18日。

聚焦特定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参见许光耀:“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政治与法律》

2024年第4期,第17—29页;胡萧力:“算法决策场景中就业性别歧视判定的挑战及应对”,《现代法学》2023
年第4期,第59—74页。以部门法规制为视角的代表性研究,参见杨玉晓:“人工智能算法歧视刑法规制路径

研究”,《法律适用》2023年第2期,第86—94页;潘芳芳:“算法歧视的民事责任形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4期,第55—68页。域外规制比较的代表性研究,参见郑智航、徐昭曦:“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

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1—122页;丁晓东:“算法

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09—1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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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法宝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歧视”“平等权”为关键词查询,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算法歧视案

件均局限于价格歧视领域,尚无一起可公开查询到的与公民平等权相关的算法歧视案件。但相关研究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及算法中均存在歧视性因素。例如,由联合国妇女署资助支持、玛娜数据基金会发布

的《促进人工智能算法性别平等研究报告(2021)》指出我国在搜索引擎、媒体传播、智能招聘、电商消费等领域

出现普遍的算法性别偏见与歧视。参见玛娜数据基金会:《促进人工智能算法性别平等研究报告(2021)》,第

9—22页,载微信公号“玛娜数据基金会”,2021年9月28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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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法公平的类型与内涵

历经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数字革命之后,海量数据、超强算力、复杂算法的出现点燃了智

能革命的星星之火,算法社会全面到来。科技行业的崛起和算法权力的出现促使一部分掌握

计算资源和数字应用的阶层跃迁成为“代码精英”。借助算法和平台,他们获得了调控和分配

资源的能力,隐而不彰地重塑社会。〔6〕在这一洪流之下,面对层出不穷的算法不公现象,各
国监管者正努力探寻将这一强大的新型权力纳入制度轨道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美国算法问

责法案》《欧盟人工智能法》还是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明确载有算法公平专条。〔7〕然

而,何为算法公平、如何衡量算法公平、如何在科技、法律以及伦理维度融贯算法公平,却一直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难题。为探寻算法公平的法治化实现路径,必须首先厘清算法公平的

概念谱系。鉴此,本部分拟对算法公平的类型与内涵进行归纳与梳理,为后文剖析我国的算法

公平规范体系奠定理论框架。
(一)个体算法公平与群体算法公平

算法的本质是一种预测和决策。当面向被预测和决策的主体时,公平是指不存在基于个

人或群体的内在或后天特征的任何偏见、歧视或不公正。在这一维度之上,算法不公是指算法

决策对某一个体或者特定群体存在偏见,由此引发对该个体或者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并使其利

益受损的现象。〔8〕以个体作为基准,辛西娅·德沃克(Cynthia
 

Dwork)等人提出了算法公平

的“金标准”,即算法公平是指相似的人应得到相似的对待。当给定同一任务时,任何两个相似

的个体应被相似地分类。〔9〕个体公平的概念虽占有一席之地,但基于以下四个原因,个体算

法公平具有局限性。首先,仅评估个体之间是否受到类似待遇难以确保个体获得全面意义上

的公平。其次,个体公平的相似性度量需要人类评估,但人类决策存在噪音和隐性偏见,难以

作出公允评判。再次,确定个体是否具有相似性需借助对相关特征的确认。而这一过程须引

入主观判断,这可能导致循环论证的出现。最后,道德价值难以被通约化。从技术角度来看,

难以确保价值判断均被准确无误地聚合或者替代为相似变量,这就导致在技术层面对个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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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似性度量的效果不尽人意。〔10〕因此还需引入群体算法公平的概念。

与个体算法公平有所不同,群体算法公平是指在一个决策过程或分类器系统中,种族、性
别等身份敏感特征与决策结果在统计上是独立无关的。这意味着,隶属于不同群体的个体在

相同条件下应当具有平等获得有利决策结果的机会或概率,决策者不应基于个体所属群体施

加差别对待。〔11〕群体算法公平的重点在于关注依据不同特征划定的群体所获得的待遇是否

与各群体的成员构成相称。〔12〕例如,要求算法对不同种族的人具有一致的假阳性率就是在

群体算法公平意义上提出的要求。美国的再犯风险评估算法COMPAS就曾因其对非洲裔美

国人具有更高的假阳性概率而广受诟病。〔13〕然而,群体算法公平同样难以回避理论和现实

的双重挑战。首先,现有的群体算法公平度量标准未臻完善,可能会导致有失公允的反直觉结

果,出现了满足算法群体公平标准但仍然对相关个体产生“明显不公平”的情形。〔14〕例如,在
申请贷款的应用场景中,虽然设计层面满足了群体算法公平的衡量标准,却可能导致不同群体

中信誉度类似的个体在贷款获批概率上呈现相异结果。这意味着在倾向群组概率公平的同

时,可能造成个体公平损耗。更为棘手的是,算法部署实践中,群体算法公平所要求的约束条

件可能互不相容,形成一个棘手的伦理技术难题。〔15〕一方面,群体公平诉求多元,不仅针对

不同受保护群体在准确率、误判率、获益比例等指标提出公平对待的要求,还涉及机会公平、结
果公平等不同维度的考量;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中不同群体的数据分布和历史表现往往存在显

著差异,导致约束条件相互冲突,难以同时满足。因此,如何在群体公平约束条件之间进行权

衡取舍是一个涉及算法设计选择、商业伦理考量以及法律政策博弈的复杂优化问题。
(二)起点算法公平、过程算法公平和结果算法公平

从技术生命周期来看,算法公平议题贯穿于算法设计、开发、部署、维护直至处置全过程。

相应地,算法公平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依据算法生命周期,可从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

探讨算法公平的要义所在。

第一,起点算法公平。该公平类型聚焦算法的设计和开发阶段,强调数据集的选用和处理

应保持公平无偏。鉴于产业链下游对该阶段的高度依赖性,起点公平在算法公平治理中处于

源头地位。实践中,训练数据集的选择往往受限于可获得性和可访问性,导致某些代表特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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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数据被排除在外,进而产生歧视性决策和系统性偏差。〔16〕算法建模过程还不可避免地

对背景知识进行简化处理,导致设计阶段使用替代指标可能遗漏关键信息。以再犯风险预测

算法为例,设计者通常选取犯罪记录、社区环境、教育程度等指标作为输入特征。这些指标可

能与种族等敏感属性高度相关。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部分少数族裔群体所在社区

的犯罪率往往更高。如果算法仅考虑社区犯罪率这一表征,就会不当忽视再犯形成的深层次

社会成因,强化既有偏见,将特定群体推向更为不利的处境。因此,严格把控特征选择和数据

处理过程,对于保障起点公平至关重要。

第二,过程算法公平。该公平类型关注算法决策程序的公平性,强调决策所依赖的特征选

择应当在道德和伦理层面符合社会接受度,具备正当性。这一视角突破了仅关注结果的思维

定式,将算法模型的中间过程纳入公平审查的范畴,为全面把握算法公平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过程公平要求输入特征具备个体自愿性、特征可靠性、隐私保护性以及与决策任务的相关

性。〔17〕仍以再犯风险预测算法为例,过程公平性要求算法设计者评估用于预测的各类特征

在道德和伦理层面符合社会接受度。例如,尽管年龄这一特征可能与再犯概率存在统计相关

性,但由于其属于个体的“先赋因素”,即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

个体对其并无选择余地。因此,将其用于算法设计时需要详细审慎的伦理审查和技术论证。

为系统评估算法过程公平性,学者提出了多个衡量指标。例如,可将特征先验公平性、特征准

确公平性以及特征差异公平性作为评判标准。〔18〕

第三,结果算法公平。这一公平类型直面资源分配与决策后果,从计算和利益分配两个维

度审视算法公平性。计算维度关注不同群体在统计意义上的均等对待,旨在全面审视算法决

策的实际效果,揭示隐藏在中立表象之下的潜在偏倚。机会均等、赔率均等指标均聚焦于此。

例如,机会均等要求应得机会者不因群体属性差异而在资格判定上受到不平等对待。赔率均

等则要求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在相同的受保护属性的类别中是相等的。〔19〕然而,由于此类

评价聚焦表征差异而忽视现实影响,仍难以确保实质公平。因此,结果公平还纳入了对利益分

配的关注,对算法决策引致的利益获取和负担分配开展全面评估。以智能医疗疾病预测算法

为例,如果仅关注疾病预测在不同群体中的准确率和召回率是否均等,可能会掩盖其对病人实

际健康影响的巨大差异。对于致命疾病而言,漏诊(假阴性)可能意味着患者错失早期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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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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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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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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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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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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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2,
 

No.
 

1,
 

2018,
 

pp.
 

52-53.
Ibid.,

 

p.
 

53.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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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ebruary
 

2024,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fairness-in-machine-learning-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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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visited
 

on
 

18
 

June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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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而误诊(假阳性)则可能导致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和心理负担。因此,对不同群体

的假阴性率与假阳性率应当进行差别化权衡。对于高致死率但早期治疗效果显著的疾病,降
低假阴性率更为紧迫;而对于良性病变,控制假阳性率则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聚焦结果

层面的算法公平审查不应拘泥于单纯的统计对等,而应立足具体情境,兼顾对不同群体利益和

负担的整体考量,充分考虑现实后果对利益主体的差别化影响。〔20〕

由上可见,算法公平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多维而非单向的,是均衡且易变的。每种公平

类型均有其适用的场景与边界,多种公平类型之间还可能存在冲突与张力。〔21〕因此,算法公

平治理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技术界所宣称的各类算法公平技术可能仅揭示了有限面向,其
背后往往隐藏着模糊甚至矛盾的价值预设。算法公平的实现有赖于夯实法律之治。以清晰明

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石,以个案化的司法论证为利器,有助于在海量复杂的具体情境中抽丝剥

茧,厘清算法公平的真谛。

二、算法公平治理的中国实践:现状与特征

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既蕴含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也对既有的制度框架提出了新

的挑战。面对日益攀升的算法公平治理需求,我国近期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多次

提到“公平”二字,分别就“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平性”“发展人工智能应符合公平、正义等全

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原则作出了积极阐释。在此背景下,系
统剖析我国算法公平治理规范的发展脉络与现实图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部

分拟结合前文提出的类型框架,系统梳理并分析我国与算法公平相关的规范与标准,探究现行

治理方案的局限所在,为寻求完善之道提供参考依据。
(一)算法公平规范的碎片化态势凸显

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算法公平规范体系呈现出基础法律供给不足、部门规章场景受限、技
术标准覆盖面窄的碎片化局限。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基础性法律虽对算法公平有所

关注,但仅局限于价格歧视场景,对算法公平的整体规制尚不充分。与之相对,相关次级立法

也主要围绕“大数据杀熟”问题构建规制框架,未能从根本上关照算法公平之丰富内涵。以《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7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第21条为例,两者分别从市场结构和算法推荐服务的视角对“大数据杀熟”进行规

制,〔22〕在特定领域内形成了针对性的价格歧视治理机制。然而,这些规范均局限于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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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xiv.org/pdf/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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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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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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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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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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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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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p.
 

1084.
参见董彪:“规范自动化决策遏制‘大数据杀熟’———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为视角”,载《民

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11月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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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场景,对于更为重要的、涉及个人平等权以及人格尊严的性别、年龄、健康等敏感属性的算法

歧视问题,均付之阙如。〔23〕由此可见,我国算法公平规范体系虽已初具雏形,但仍存在基础

制度缺位、治理框架碎片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回应算法技术带来的治理挑战。对此,亟需

从基础制度出发,通过推进人工智能基础立法,系统、全面地构建算法公平治理机制。2023年

以来,《人工智能法》已连续两年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被列为预备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的立法项目。〔24〕这意味着,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人工智能

法》已被正式提上立法议程。对此,立法者应高度重视算法技术对个人权利的深远影响,在兼

顾技术创新、产业促进等立法目的时,将对个人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保护置于首要位置,明
确算法公平原则并为之构建清晰的制度实施构架。具体而言,应面向技术生命周期,围绕算法

研发、部署和应用,在契合人工智能产业链堆栈架构的基础上,分层次、系统性地构建算法公平

治理机制。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鉴,该法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为基

点,在人工智能基础治理框架中嵌入了贯穿数据、算法、模型、应用全周期的公平治理方案。该

法对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产生的歧视性影响设置了风险评估和预防机制,还创设了外部监督机

制和救济途径,以防范人工智能的歧视性影响。〔25〕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在序言中明确定位其

与既有反歧视法律的补充关系,为两套规范的有机衔接提供了法理基础。〔26〕鉴此,我国的

《人工智能法》亦应在开拓算法公平综合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在概念界定、审查机制、责任分配、

救济方式等方面作出清晰规定,并与现有反歧视法律框架实现有效对接,形成规范合力。

(二)算法公平规范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不足

我国现行算法公平规范在可操作性和指引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虽然以《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倡议》《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等为代表的顶层文件提出了面向个体和群体的算法公

平原则,但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尚未形成层次分明、可资操作的制度方案。立法层面的欠缺

导致司法实践难以发挥应有效用。公众难以依据现有法律对不公的算法系统提起反歧视之

诉。诉权基础缺失的背后,折射出那些内含歧视与不公风险的算法系统披上技术理性的外衣,

持续运行于现实场景而不受约束的治理困境。以外卖骑手为例,面对屡遭诟病的调度决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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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29条曾明确将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

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归入敏感

个人信息并提出更为严格的信息处理要求,但正式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在界定敏感个人信息时

删除了与歧视治理相关的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载中国政府网,https://

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009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6月18日。
《欧盟人工智能法》序言(80)指出,对人工智能高风险系统的界定是在充分考量人工智能系统对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所保护的基本权利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的基础上设立的。这些权利包括人的尊严以及

不受歧视权、残疾人权利以及性别平等。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Document
 

PE
 

24
 

2024
 

REV
 

1,
 

Recit-
al

 

(80).
《欧盟人工智能法》序言(45)指出,与数据保护、消费者保护、基本权利、就业和工人保护以及产品

和安全相关的法律而言,该法是已有法律的补充,其出台并不影响现有法律的适用。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Document
 

PE
 

24
 

2024
 

REV
 

1,
 

Recital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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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骑手群体仅能依赖社交媒体持续发酵的舆论压力和外卖平台组织的“恳谈会”等非制度

性渠道,而难以诉诸法律救济。〔27〕虽然《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

益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平台应以“算法取中”方式合理构建调度决策类算法,适当放宽配送时

限,但由于该规定效力位阶较低、内容宽泛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和明确指引性,〔28〕导致司法实

践中尚无骑手起诉调度决策类算法的成功案例。面对算法操控的不利处境和低微的议价能

力,骑手群体往往只能寄望于平台企业的自律,却无法从源头上通过法律手段改善工作境遇。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骑手群体则通过算法歧视之诉,成功获得法律救济。2019年,意大利

博洛尼亚劳工总联合会运输业劳动工会(Filt
 

Cgil
 

Bologna)等工会组织将意大利户户送有限

责任公司(Deliveroo
 

Italia
 

S.
 

R.
 

L.)诉至法院,指控其骑手派单算法具有歧视性。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算法系统对骑手进行绩效评估时,未充分考虑其基于参与罢工、患病、照料子女等

合法正当理由推迟取消订单的情形,剥夺了其选择工作条件的权利,构成算法歧视。该案从制

度构建层面可以提供四项重要启示:其一,面对算法时代反歧视保护的新需求,传统反歧视法

律体系的数字化革新至关重要。法院在该案中援引了意大利此前修订的保护工人自由和尊严

的相关法令,认为在平台经济语境下,反歧视规定的适用不应受雇佣关系形式的限制,从而为

将反歧视保护框架扩展至从属性较弱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创设了法理基础。〔29〕其二,集体诉

讼制度是捍卫算法公平的重要制度支撑。依据意大利2003年第216号法令,法院采用双重标

准审查了工会组织提起集体反歧视之诉的适格性。〔30〕此举意味着,代表性组织获得了对抗

集体算法不公侵害的独立诉权,补强了个体诉讼能力的不足。其三,举证责任配置规则的完善

是破解算法黑箱困境的关键。法院明确了涉及算法歧视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原告提

供初步的事实要素,即使是统计数据,如从中可以推测存在歧视行为时,被告即负有证明歧视

不存在的责任。法院还进一步指出,平台负有证明其算法运行机制合法合理的责任,而其未能

提供相关证据,强化了法院对算法存在歧视性的推定。〔31〕其四,非财产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建

立可作为对算法不公施加惩戒,以威慑效应倒逼科技企业重视算法公平的制度杠杆。法院考

量了算法歧视行为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因素,鉴于案件审理时相关算法已被停止使用,判
令被告赔偿5万欧元,为受害者提供必要救济。〔32〕反观我国现状,个体维权诉求缺乏可资依

附的规则基础,算法公平之诉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赋权劳工群体对算法不公提起司法

挑战,是助其跳出“系统化困境”的关键一环。因此,应以算法公平为旨构建具有可操作、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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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团制定了《美团(全网)骑手恳谈会实施办法(试行)》。参见《2023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

社会责任报告》,载美团官网,https://www.meituan.com/csr/people/couriers-development,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6月18日。
参见谢增毅:“我国平台用工规制路径的反思与改进”,《中外法学》2024年第2期,第388—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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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4,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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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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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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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规则体系,为公众对抗算法不公提供精细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制度供给。
(三)算法公平规范维度失衡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算法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作

为驱动智能的核心引擎,算法全面发挥着汇聚资源、优化配置、重塑生产和社会的关键作用,由
此演化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算法贯穿于人工智能产业链条的始终,作为“新型中

介”,成为打通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关键纽带,成为平台型组织架构权力的决定性变

量。〔33〕与此同时,算法正沿着平台经济这一突破口加速外溢,全方位向公共基础设施渗透,

不断消解传统的社会运行中介,重构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和社会交往逻辑,由此上升为支撑整

个社会系统运转的基础设施。〔34〕然而,面对算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反观我国算法公平规范体

系不难发现,我国的算法公平治理存在视野局限。目前,我国虽已有一部部门规章、三部规范

性文件、两项技术标准涉及群体算法公平,但其所覆盖的群体面向十分有限。〔35〕即便多部规

范性文件明确提出“社会公平”和“社会群体间公平”的概念,但落实到制度层面,仅就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算法公平和民族算法公平问题作出了初步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

要求》虽在附录部分罗列了八项歧视性内容,但对于歧视性内容的具体认定标准、构成要件、衡
量判据等核心要素均付之阙如。现有规范在维度上的局限性与算法基础设施属性所要求的治

理体系化、制度集成化方向尚有差距,尤其对于算法引发的群体性不公风险关注不足,远不能

满足智能社会中保障算法公平的现实需求。事实上,随着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公平诉求的

不断涌现,群体算法公平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议题。例如,平台企业可能因住房广

告投放算法的歧视行为而面临诉讼和处罚;〔36〕残疾人用户则可能就网约车免费等待时长计

价算法的歧视性对待寻求救济;〔37〕女性群体也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改变金融借贷信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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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参见胡凌:“论赛博空间的架构及其法律意蕴”,《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第95—96页。
参见孙萍、王从健、梁慧博:“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原因、特征与表现”,《青年记者》2024年第5期,第

5—8页。
分别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的指导意见》(十)、《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八)、《信息安全技术
 

机器学习算法安全评估规范(GB/T
 

42888—2023)》
第4条第1款和《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第7条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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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23,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and-meta-platforms-inc-
reach-key-agreement-they-implement-groundbreaking,

 

last
 

visited
 

on
 

18
 

June
 

2024.
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Uber
 

Commits
 

to
 

Chan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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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olve
 

Justice
 

Department
 

Lawsui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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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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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ilities,”
 

18
 

July
 

2022,
 

https://www.justice.gov/

opa/pr/uber-commits-changes-and-pays-millions-resolve-justice-department-lawsuit-overcharging-people,
 

last
 

vis-
ited

 

on
 

18
 

June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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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中长期内嵌的性别歧视问题。〔38〕这些鲜活的案例无不凸显群体算法公平治理的现实紧

迫性。有鉴于此,我国亟待完善现有的群体算法公平规范体系,以确保受到算法决策影响的弱

势群体能够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获得公正对待。
(四)算法公平治理工具体系缺失

算法公平治理具有复杂性,其牵涉数据处理、模型设计、系统应用等技术生命周期的诸多

环节,需要一系列治理工具予以有力支撑。细察我国现有规范体系,在公平治理工具的构建上

仍存诸多不足。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基础性法律,其第24条既强调自动化决策的透

明度,又强调决策结果的公平、公正,彰显出兼顾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立法意图,是重要的上

位法依据。然而,相关次级立法在算法公平治理工具的具体设计上仍显单薄,尚未充分回应整

个算法生命周期的治理需求,致使上位法的精神理念难以有效转化为可资操作的执行方案。

首先,在起点算法公平层面,现有技术标准重点围绕训练数据集的样本数量、样本规模、样本多

样性以及数据标注等内容,旨在从源头防范数据偏差,但在外部问责工具的制度供给上凸显不

足,有必要在现有规范框架下构建数据公平审查机制形成多元协同的制衡格局。〔39〕其次,在
过程算法公平方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虽提出个人信息

保护影响评估制度,用以衡量人脸识别算法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但在赋权用户参与、保障算法

决策可解释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特征选择等核心环节更需引入伦理审查机制,以
推进算法“从工具理性到沟通理性的范式转变”。〔40〕对此,我国有必要在现有规范基础上进

一步明确算法公平审查制度,为利益相关方参与算法公平治理提供制度化参与渠道。最后,在
结果算法公平方面,我国现有规范多侧重于原则性地强调算法结果的公平、公正,禁止人为操

纵算法的自然计算结果,但对于如何评估算法结果的公平性,尚无可供遵循的指标体系。〔41〕

换言之,即使出现了明显的算法歧视后果,除价格歧视场景外,依据现有规范仍难以对算法服

务提供者有效问责。对此,亟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探索构建算法公平评估工

具,引导算法开发应用主体在设计和部署阶段自觉校正纠偏。
(五)具备通用目的的人工智能和特定人工智能存在公平治理盲区

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具备通用目的的人工智能和特定人工智能系统逐渐成为算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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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ed
 

on
 

18
 

June
 

2024.
参见《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算法评估规范(AIOSS—01—2018)》第3条第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安全基本要求》第5条第1项、《信息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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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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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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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visited
 

on
 

18
 

June
 

202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信息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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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6条第2款以及附录A第2条第3款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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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治理的核心焦点。然而,我国现有的算法公平规范体系对于这两类人工智能所蕴含的歧视

风险尚未给予充分关注和有效回应,形成了治理盲区。就前者而言,其具有高技术复杂性和产

业链影响力。一方面,其通常采用自我监督、无监督学习等前沿范式,在海量数据中训练百亿

甚至千亿级参数,技术黑箱性远胜从前。技术开发者对其决策的可控性和可预期性骤降,一旦

滋生不公风险,技术矫治的难度更大、效果甚微。另一方面,具备通用目的的人工智能以其卓

越的通用性和多任务处理能力可广泛渗透于整个产业链。倘若其作为基座模型对个体或群体

权益存在潜在威胁,不公风险将迅速外溢,席卷整个产业生态,酿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

公平危机。〔42〕更为棘手的是,当具备通用目的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嵌于人工智能体系统时,传
统的算法公平治理框架恐更难以为继。人工智能体决策依赖于大模型映射的内置知识库和动

态感知数据,其自身往往存在难以察觉却根深蒂固的数据偏差,这些偏差可能随着智能体的持

续学习而被放大强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体的角色配置和交互设计过程也可能引入全新的

偏见维度,开发者有意无意间注入的刻板印象将通过人格化的方式渗透到智能体行为之

中。〔43〕这些偏见交织于智能体的认知架构和交互逻辑之中,且呈现出个性化、动态性和情

境依赖性特质,极大地提升了矫治难度。传统的面向特定任务和特定场景的算法公平治理

方案恐不足以应对这些前沿尖端科技带来的治理挑战,亟需构建更为灵活、实时、精细的治

理框架。

在特定人工智能领域,以情感识别和生物识别技术为代表的系统极易引发歧视性后果。

这类系统试图从生物特征推断主体的情绪和意图,但可靠性不足、特异性匮乏、泛化性受限。

一旦将其草率部署于就业、教育等高风险场景,极易加剧固有偏见。〔44〕对此,现有规范体系

尚未建立针对性的治理框架。未来应着重对这两类人工智能的差异化特征和风险表征给予规

制上的精准回应,在总体治理框架下强化技术设计者和服务提供者的算法公平义务,提升治理

的针对性。

三、算法公平的融贯理路与实现路径

伴随着算法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和深度重塑,其俨然成为塑造现实世界的“隐形建筑

师”,深刻影响着个人权利、群体福祉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本质上,算法是一个涉及多步骤的决

策生成过程,每一个细微的技术抉择都可能影响其公平性。对此,单纯寄望于科技企业的自我

规制或对空泛伦理原则的表面追随,难以为算法公平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因此,亟需法律适

时介入,发挥规范、引导和矫正功能。然而,传统的反歧视框架旨在防范人类主观意图驱动的

显性歧视,对于更为抽象、微妙、隐形、动态的算法歧视往往力不从心。〔45〕因此,从法律视角

·678·

中外法学 2024年第4期

〔42〕

〔43〕

〔44〕

〔45〕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Document
 

PE
 

24
 

2024
 

REV
 

1,
 

Recital
 

(97)
 

and
 

(110).
参见张欣:“论人工智能体的模块化治理”,《东方法学》2024年第2期,第132页。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Document
 

PE
 

24
 

2024
 

REV
 

1,
 

Recital
 

(44).
See

 

Wachter
 

et
 

al.,
 

supra
 

note
 

4,
 

p.
 

10.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出发,因循算法公平的技术机理和伦理关切,尝试构建一个清晰、一致、可预期的制度框架,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凝练法律、伦理和科技之间融贯的内在共识

实现算法公平的首要任务是在规范层面和体系层面实现法律、伦理和科技三者的“融贯”。

所谓“融贯”,即是从这三个领域中提炼出最为关键的基本共识,使三者形成相互支撑、彼此证

立的网络化结构关系。“融贯”的目的旨在超越法律、伦理、科技相互分立的思维范式,在规则

层面实现三者的耦合互动与协同共治。由此观之,算法的非歧视原则是构成其内在共识的关

键一环,是实现法律、技术和伦理融贯的逻辑起点和关键支点。

作为平等理念的延伸与扩展,算法公平与算法非歧视原则具有内在的价值契合性。平等

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彰显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而歧视恰是对这一价值的根本否定。〔46〕

歧视的本质是在某些社会层面对个体或群体施加并无正当理由的、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更为不

利的差别对待。〔47〕无论是以传统形式还是以数字化形式出现,歧视行为都直接侵犯了人的

平等权,违背了人的尊严并侵蚀人的主体性。由此观之,算法公平与算法非歧视原则同处平等

权保护这一价值的统辖和指引之下。算法公平治理既是对反歧视传统的延续和拓展,更蕴含

着智能时代实现公平的新诉求。算法公平与算法非歧视虽各有侧重,但二者殊途同归,在根本

上都指向以平等理念约束算法的开发和应用,防止和纠正自动化决策嵌入和造成非正义差别。

因此,算法公平治理不能简单另起炉灶,而应将现有反歧视法律体系的革新纳入考量,在公平

理念的指引下,以协调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平等权保护和创建治理意义上的算法不公防范机制

为路径,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前文对我国现有算法公平规范的分析表明,当前阶段的算法公平治理亟需进行体系化重

构,围绕算法公平的多元类型配备与之契合的专门制度。与此同时,还应遵循底线逻辑,从法

律层面清晰勾勒出算法歧视的认定框架,将其视为算法非歧视原则落地的制度抓手,以此撬动

法律规范、科技伦理和技术设计三个领域的深度融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算法公平规范的碎

片化、原则化趋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我国的反歧视法律体系的整体发展状况相互映照。究

其根源在于,我国反歧视法尚处发展阶段,与歧视相关的法律定义多借鉴国际条约,诉诸道德

直觉表达,缺乏清晰的内涵与外延,〔48〕导致被歧视者在实践中获得法律救济的成本高昂、障
碍重重。〔49〕现实制度的局限向数字空间投射,使得算法公平规范体系陷入无力匮乏的窘境。

因此,算法公平虽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治理议题,其应对之道还需溯源制度之本,仰赖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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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页。
参见阎天:“反就业歧视法的一般理论———中美两国的建构与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

期,第60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歧视法律规范的丰盈。
但算法歧视并非传统歧视的简单数字化。算法歧视无需明确歧视意图,却可造成不容忽

视的负面影响;同样的算法模型,应用于不同场景可导致迥异的歧视风险;算法歧视成因错综

复杂,需依循其技术机理和产业特点探寻精细化归责机制。传统反歧视法领域化、分割化的局

限,难以应对算法歧视的跨域性影响。因此,围绕算法非歧视原则构建的治理框架需在反歧视

规范基础上展开系统性、针对性、全局性的革新。而动态构建差异化的受保护特征清单以及构

建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算法歧视审查框架即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
(二)动态构建差异化的受保护特征清单

区分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前提,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之一。区分是形成群体认同、简
化信息沟通的必要机制,也是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依据。因此,合理的区别对待具有正当

性,有助于实现认知效率、社会秩序和分配正义。〔50〕由此可见,区分本身并非分配不公的根

源,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恰当的区分标准。正如彼得·韦斯顿(Peter
 

Westen)所言,如果不指明

是何种因素使得人或者待遇相似,就无法言说何为平等。〔51〕换言之,实现算法公平的首要问

题是厘清何种因素构成了不正当的差别对待。
纵观我国现行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

要求》以及《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均采取“一刀切”方式,简
单罗列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社会阶层等特征,将其笼统纳入受保护

特征清单之中。这种线性移植传统反歧视法的做法,既无法实现人工智能场景下对个体和群

体平等权的精准保护,也无益于人工智能产业的促进与发展。
首先,受保护特征的确立缘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反映出特定社会语境下对某些主体合法

保护需求的认知。〔52〕受保护特征犹如反歧视体系的“定位器”,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下,成
为防止个体或者群体因污名、偏见、刻板印象等根深蒂固的原因使其免受基于特定属性歧视的

重要连接点。〔53〕因此,简单将传统反歧视领域的受保护特征移植到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无法

对个体和群体形成有的放矢的保护。相反,过多地、不恰当地识别人工智能领域的受保护特

征,客观上会限定训练数据集的充分使用。而如前文所述,数据集的多样化、包容性恰是算法

起点公平的题中之义。是以,一刀切式的笼统立法反而不利于算法决策的公平性和准确性。
其次,人工智能部署场景中,受保护特征呈现动态性与差异性。例如,同样是性别和种族,在金

融定价和授信场景中将其纳入考量可能带来群体性不公平,但在医疗场景下,性别、年龄、种族

等敏感属性对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却具有重要价值,将其用于差异化的专业判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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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但若将这些敏感属性与医疗资源的分配相关联,又可能加剧对特定群体平等权的损

害。〔54〕此外,传统反歧视法未涵盖的特征,在算法决策中依然可能交叉重叠、产生新的歧视

风险,而简单搬运既有清单,将使新型歧视风险失于识别和应对。〔55〕

由是观之,“受保护特征清单”的制定是实现算法公平在法律、技术、伦理多维融贯的关键

一环。基于算法公平理念制定的“受保护特征清单”应统筹考虑垂直行业和高风险场景的差异

化需求,吸收现有算法公平技术标准的通用要求,在“定制化”与“标准化”之间寻求平衡。具体

制定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全面梳理高风险人工智能部署的核心场景,明确其功能定

位、运行逻辑等关键特征。不同领域因业务性质、行业规则、数据来源的差异,对平等权的潜在

影响不尽相同。目前,机器学习特征选择和模型训练的公平性评估已具备一系列工具、流程和

技术标准,〔56〕其探索与实践对制定高风险领域的受保护特征清单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深入

分析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决策机制和信息流动特点。算法因功能定位和决策依据的不

同,对特定受保护特征的敏感程度也会有所差异。这就要求在权衡受保护特征时“对症下药”,

针对性地识别高风险场景下的主要风险点。最后,受保护特征清单应定期更新,确保其与技术

发展的协调性。算法公平治理是一个多目标优化的过程,公平与效率、安全与创新等目标间难

免存在交织博弈。因此,制定受保护特征清单还须多维权衡、与时俱进,必要时主动纳入新的

特征维度,剔除不再敏感的特征类型,为动态调整预留空间。

(三)探寻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的算法歧视审查框架

与传统歧视不同,算法歧视的发生机制具有复杂性。首先,算法歧视并非以因果关系形成

决策和输出,个人难以通过直观感知的方式获得初步证据从而启动救济。如我国闫佳琳案中,

劳动者可明确得知被告系因“河南人”这一地域事由对其施加差别对待的歧视情形,在算法歧

视领域十分鲜见。〔57〕其次,算法歧视多源于数据或者社会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性偏差。

算法设计者的主观故意并非必要构成要件。因而,在我国反歧视诉讼中仅接受以直接证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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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歧视的证据规则势必掣肘算法歧视救济之诉的启动。仅接受直接证据证明歧视的背后逻

辑,乃是认为构成歧视的主观要件应为故意,诉讼主体理应证明对方存在过错。〔58〕但如前所

述,人工智能语境下,更新证据类型、改造证据规则,适时转移证成责任,理应成为法院积极采

用的证据规则。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法律不仅应保护个人和群体免受基于故意的算法

歧视,更应提供制度性保障审查那些看似中立的算法运行规则,从而重塑个人与算法设计者、

算法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结构,以实施国家保护义务防止算法权力对个体和特定

群体不当施加差别对待。〔59〕换言之,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应秉持实质公平理

念积极介入,扮演算法公平的守望者。这一目标的实现尚需以下规则作为支撑:

第一,构建衡量受保护特征与争议特征变量相关性的分析框架。实践中,算法设计者常规

避使用法律禁止的受保护特征变量,转而使用与受保护属性“密不可分”的代理变量。例如,虽
然核定保险费率的算法未直接基于“种族”作出决策,但基于特定国家种族聚居的特点,邮政编

码仍可达到种族区分的效果。〔60〕但如何认定“密切相关”并构成不正当的区别对待,需要法

官借助广泛的社会背景、专业知识以及融合个案情境综合确定。例如,怀孕与性别具有天然的

生理性因果关系,但出生地与种族之间未必存在必然关联。不过,考虑到不平等的成本和负担

应在算法设计者、潜在受害者和整个社会间合理分配,〔61〕更为适宜的方式是,一方面允许原

告提供初步证据、表明决策结果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作为开启诉讼的前提,〔62〕另一方面通

过立法前置性地要求算法设计者或者算法服务提供者就决策设计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进行披露,同时应具体之诉,就潜在特征变量与受保护特征的相关性予以说明。考虑到用户群

体知识、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证明算法决策损害阈值的初步证据不宜设定过高。例如,原告

提供了决策结果对个体或者特定受保护群体产生了统计上显著的不利影响,或者是与不利处

境直接相关的证明,均宜认为满足举证要求。2022年,一名荷兰学生曾对所在大学提出投诉,

诉称在线考试期间使用的反作弊软件中嵌入的人脸识别算法,因其深色肤色而失败率更高。

该学生提出的不利处境证据就是依据人脸识别算法性能差异的科学研究,将其作为该项算法

造成基于种族的间接歧视的初步证据之一。〔63〕

对于算法设计者和算法服务提供者而言,建议通过立法规定其事前披露义务,并结合个案

要求其履行对应的证明责任。一来,这一方案更契合科技企业所具有的“算法权力”。鉴于算

法权力的潜在恣意性,算法设计者理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在设计环节履行充分合理的算法

公平保障义务,对可能与“受保护特征”构成关联的决策变量施加更为审慎的关注。二来,受限

于专业知识的缺乏,用户在初始证据收集和举证时,往往难以全面获取算法模型的内部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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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而算法设计公平性义务的履行情况,恰恰是用户形成初步证据、启动诉讼程序所需

的关键信息。通过立法明确事前披露义务,可以削减信息不对称对用户权益保障的不利影响,

为用户获取救济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三来,正如路易斯·卡普洛(Louis
 

Kaplow)所言,传统

反歧视诉讼中要求法官先收集证明损害阈值的信息,而后才考虑证明利益阈值信息的规则,忽

略了证据的协同效应,违反了最优信息收集的原则。这是因为某些证据可能同时与损害和利

益具有相关性。〔64〕因此,将事前披露与事后应诉相结合的方案更契合算法歧视的发生机制

以及信息收集的最佳原理。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业已采纳了事前披露义务的思路,对算法公平评估所需

的特定信息收集义务作出前置性规定。例如,《伊利诺伊州人工智能视频面试法》规定,仅依靠

人工智能分析视频面试来决定申请人是否进入面谈的雇主,必须收集并报告两类人口统计数

据:①使用人工智能分析后,获得或未获得面谈机会的申请人的种族和族裔;②被录用申请人

的种族和族裔。〔65〕再如,2019年颁布的《欧盟促进商业用户使用在线中介服务的公平和透明

度条例》第5条和第7条前置性地规定,在线中介服务提供商应以简单易懂的语言列出决定排

名的主要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相对于其他参数更重要的原因。在线中介服务提供商应说明对

其利用在线中介服务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任何差别对待行为,以及其在经济、商业或者

法律角度的主要考量。〔66〕

第二,构建算法决策影响评估制度。算法设计过程中,特征变量的选择与模型性能息息相

关。依据不同的任务目标、数据特点、领域知识和模型复杂度,技术界存在各种旨在优化机器

学习性能的特征选择方法。〔67〕因此,特征选择是一个涉及多目标优化的复杂过程。这意味

着对算法决策影响的评估应力求平衡平等权保护这一重要法益与技术创新的容错阈值。对于

争议变量而言,需要评估其是否具有区分对待的“正当理由”。如果某些特征变量的使用所致

歧视影响可能超过实现目的的必需限度,则应认定为不具备区分对待的正当性。在具体裁定

时,可重点考虑下列因素。

其一,合法性,即特征选取和数据处理方式的目标应具有合法性。这需要结合算法设计初

衷以及具体部署场景具体判断。实践中,一项算法虽可能最终被认定为歧视性决策,但其目标

可能依然具有合法性。司法实践中,法官应结合独立专家意见,依据具体语境还原算法决策规

则的主观预设和价值判断,进而对争议算法的合法性目的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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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必要性,即该方式是否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且无更优替代方案。实践中,对必要

性的判断往往最具挑战。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只要被告可证明最低限

度的效率提升,即认为满足必要性标准。而另一些法院则持严格解释标准,认为被告必须证明

该实践带来的效率收益对具体运营至关重要,缺少其无法继续实现决策目的。多数法院则取

中间立场,认为实践产生的效率收益应达到一定的实质门槛,明显高于其潜在歧视影响,方符

合“必要性”标准。〔68〕这种“结构化判定程序”不仅使抗辩门槛模糊不清,亦与在算法公平与

技术创新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目标相悖,存在内在逻辑缺陷。因此,应从利益衡量的基本逻辑

出发,判断歧视影响与效率收益孰轻孰重。诚然,后一方案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如何构建具

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通约化框架”,以比较算法决策的损害阈值和利益阈值。〔69〕但这一

挑战并非不可化解。如前所述,衡量各类算法公平多表现为对特定维度的相似性度量。因此,

可依据行业内具有共识性的技术标准,制定算法公平的阈值和基准,用以辅助衡量决策中的合

理因素和特征,据此确定基本判定方向和考量因素。〔70〕例如,在大学招生录取算法中,可能

需要关注不同专业项目的竞争力差异,应分别衡量各专业内部的录取率是否均衡,而非简单比

较男女生的总体录取率。〔71〕此外,还可尝试通过模型测算不同类型歧视行为的社会成本、共

性效率收益,形成对算法决策社会净收益的参考依据,并结合受保护特征清单以及专家证人的

协助,厘清技术细节,评估具体的设计规则。这些配套制度均可发挥补足作用,为构建一致性、

可预测性的评估框架奠定制度基础。

四、结 语

智能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范式革命。算法作为驱动人工智能系统运行

的智能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治理逻辑。其在展

现出巨大潜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技术风险和伦理挑战,其中最为突出和紧迫的,莫

过于算法公平治理问题。算法不公的出现源于技术中性的迷思,根植于社会偏见的投射,体现

为数字化的不公正对待,影响着个体权益的保障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正如图灵奖得主杨立昆

所言,在未来,“每个人与数字世界和知识世界的互动都将由人工智能作为中介”。〔72〕这警醒

我们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直面算法公平的挑战。“认真对待算法公平”关乎每一个数字公民的

切身利益,更关乎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在算法深刻重塑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数智时代,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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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平等、弥合数字鸿沟、消解结构性不公,是法律人的使命担当,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普

遍觉醒。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ociety,
 

algorithmic
 

fairness
 

has
 

emerged
 

as
 

the
 

most
 

crucial
 

issue
 

in
 

AI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ubject
 

and
 

technical
 

life
 

cycle,
 

algorithmic
 

fairnes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individual
 

and
 

group
 

algorithmic
 

fairness,
 

as
 

well
 

as
 

fairness
 

at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process,
 

and
 

in
 

the
 

outcome.
 

Examining
 

Chinas
 

current
 

norms
 

using
 

this
 

typological
 

framework
 

reveals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ystematization,
 

weak
 

operability,
 

imbalanced
 

regulatory
 

dimensions,
 

lack
 

of
 

governance
 

tools,
 

and
 

regulatory
 

blind
 

spots
 

for
 

general
 

and
 

specific
 

AI.
 

To
 

resolve
 

the
 

dilemma,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ll
 

the
 

inherent
 

consensus
 

among
 

law,
 

ethics,
 

and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algorithmic
 

fairness
 

governance.
 

Grounded
 

in
 

non-discrimina-

tion
 

norms,
 

a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list
 

of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
 

consist-

ent
 

and
 

predictable
 

commensurable
 

review
 

framework
 

should
 

be
 

created,
 

and
 

an
 

algorithm
 

impact
 

assess-

ment
 

mechanism
 

that
 

emphasizes
 

both
 

legality
 

and
 

necess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achieving
 

algorith-

mic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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